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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73          证券简称：创新医疗         公告编号：2020-087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起仲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上海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出具的《FTZD202019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2015.6）争议仲裁案受理通知》（（2020）沪贸仲字第21035号），上海

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已受理公司递交的以上海康瀚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杭州岚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浦东科技

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赋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齐齐哈尔建恒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被申请人的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项下争

议的仲裁申请。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申请仲裁的基本情况 

1、各方当事人： 

申请人：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千足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1：上海康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被申请人2：杭州岚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被申请人3：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4：上海赋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被申请人5：齐齐哈尔建恒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仲裁请求： 

（1）请求裁决被申请人1向申请人交付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暂定

为50,005,210股（实际以股权减值测试报告为准），由申请人将前述公司股份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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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注销； 

（2）若被申请人1无法足额向申请人交付上述第一项仲裁请求确认的股份的，

则差额部分由被申请人以现金形式补偿（现金补偿金按交易发行的股份价格

11.78元/股与交付不足部分的股份数之乘积计算）； 

（3）请求裁决如被申请人1无法足额向申请人交付前述第1项请求的股份及

无法按[2020]沪贸仲裁字第0542号裁决书向申请人交付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2,242,753股，且不能就无法交付的股票按现金形式补偿的，则不足部分

股份由申请人2、申请人3、申请人4、申请人5承担共同股份返还责任，无法足额

向申请人返还股份的，则差额部分由申请人2、申请人3、申请人4、申请人5共同

以现金形式返还（现金补偿金按交易发行的股份价格11.78元/股与交付不足部分

的股份数之乘积计算）。 

（4）请求裁决由五被申请人共同承担本案的全部仲裁费用。 

3、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原名称为千足珍珠股份集团有限公司）与五被申请人上海康瀚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康瀚投资）、杭州岚创投资合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杭州岚创）、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东科技）、上海赋

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赋敦投资）、齐齐哈尔建恒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建恒投资）于2015年6月签订《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约定∶1、甲方（申请人）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乙方（五被申

请人）发行股份，购买乙方持有的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建华医院"）的100%股权。2、申请人拟向康瀚投资发行的股份数为46,080,473股、

杭州岚创为8,658,740股、浦东科技为8,488,740股、赋敦投资为4,414,263股、建恒

投资为11,304,928股（实际以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交易价值为准）；本次发行的

发行价格为11.78元/股。3、为保护申请人中小投资者利益，被申请人康瀚投资作

出了业绩承诺并明确了业绩未达标的补偿方案，约定在三年承诺期内（实际业绩

承诺期为2016年10,500万元、2017年12,300万元、2018年13,600万元），建华医

院应当保证相应额度的净利润业绩。4、在业绩补偿期满后的6个月内，申请人聘

请各方一致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减值测试报告》，根据《减值测试报告》，

如∶目标股权期末减值额>承诺期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的股份价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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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期内已补偿现金，则被申请人应对申请人另行补偿。补偿时，先以被申请人康

瀚投资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不足的部分以现金补偿。5、

协议还对股份持有的锁定期、人员安置和债权债务转移、期间损益归属、相关手

续的办理、陈述和保证、违约责任、协议的变更和解除、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等

内容作了约定。 

2015年4月——2015年9月，申请人委托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建华医院

100%股权价值进行了评估。在评估过程中，建华医院的高级管理人员向银信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提供了建华医院现有资产清单和建华医院未来的经营业绩预测

数据。根据建华医院方提供的数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核实了建华医院的实

际资产，并依据建华医院管理层提供的对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测数据，以价值法（净

资产部分）和收益法（商誉价值部分）作为基本评估方法，评估了建华医院100%

的股权价值。2015年9月，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银信评报字（2015）沪第

532号《千足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齐齐哈尔建华医

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评估报告》，该报告指出建华医院100%

股权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930,000,000元，其中基于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测数据而测

算出的建华医院的商誉价值为628,710,383.57元，建华医院的净资产价值则为

301,289,616.43元。 

收到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报告后，申请人与五被申请人于2015年9月签

订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补

充协议》约定：1、以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银信评报字（2015）沪第0532

号《千足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

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评估报告》为准，确定本次收购的交易价

格为人民币93,000万元。2、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发行78,947,368股用于支付标的资

产对价。3、其他条款。上述协议签订后，申请人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上述协议，并确定了本次公司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之后，申请人于2015

年11月24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千足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

康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至此，上述《购买资产协议》的生效条件均已实现，申请人按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规则就上述重大事项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进行了公告披露，同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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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本次收购的交易方案，包括发行股份等;被申请人及其他股东则配合申请人完

成股权变更手续。 

上述资产收购完成后，申请人按照约定对建华医院的业绩承诺进行考核。

2016年度，根据审计机构出具的审核报告，被申请人完成了建华医院的承诺业绩。

2017 年度，根据审计机构出具的审核报告，被申请人未完成建华医院承诺业绩，

申请人于 2018年6月完成了以人民币1元回购建华医院补偿义务人康瀚投资也即

申请人应当补偿的股份 1,123,037 股并予以注销。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标的资产2018

年利润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以下简称"《2018年专项审计报告》"），

建华医院2018年净利润实现数为11，531.88万元，与被申请人承诺的13，600.00 万

元存在差距，完成率为84.79%，但被申请人拒绝对该业绩承诺的不足进行补偿，

申请人遂于2019年5月31日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交了申请，上海国

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7月10日做出[2020]沪贸仲裁字第0542号裁决书，

裁决被申请人康瀚投资应当向申请人交付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2,242,753股，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并返还现金股利224,828.81元。 

2019年5月9日，经被申请人康瀚投资同意，申请人委托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出具了银信财报字（2019）沪第 64号《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拟长期股

权投资减值测试涉及的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根据评估报告所载截止 2018年12月31日经采用收益法评

估，建华医院全部权益价值 151,200.00 万元。2019年6月30日，申请人发布公告，

公告认为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建华医院发生减值 

6,378.00 万元；若建华医院补偿义务人康瀚投资（即被申请人）如约履行了 2018 

年度业绩补偿，则康瀚投资（即被申请人）承诺期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本次发行

的股份价格 + 承诺期内已补偿现金 =（1,123,037+4,485,506）×11.78=6,606.87 万

元，大于建华医院 100%股权减值额6,378.00 万元，建华医院补偿义务人康瀚投

资（即被申请人）无需另行补偿。根据该份报告，申请人于2018年中计提因建华

医院股权商誉减值金额为6,378.00 万元。2019年8月30-日，申请人监事会召开监

事会会议，监事们一致认为“建华医院 2019 年上半年主营业务的经营业绩同比

出现严重异常变化，而且建华医院的管理层也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说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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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医院 2019 年及今后几年的经营业绩可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建华医院主营

业务经营业绩发生的重大变化，将直接对公司持有的建华医院 100%股权价值产

生重大影响，并对公司 2019 年 6 月14 日公布的《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减值

测试报告》的减值测试结论产生重大影响”，故需要对银信财报字（2019）沪第 64

号进行复核。 

2019年，被申请人康瀚投资在业绩承诺期结束后一度拒绝向申请人移交建华

医院的经营管理权，2020年3月，在逐步恢复对建华医院的经营管理之后，申请

人对建华医院2019年的各项经营财务情况进行审计，发现在业绩承诺期内，建华

医院存在着多个方面影响承诺期利润业绩的事实，而在承诺期内审核建华医院业

绩时被申请人康瀚投资却隐瞒不报。 

由于建华医院存在多个影响承诺期业绩利润的事实，申请人委托银信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对建华医院的现有商誉和减值商誉再次进行了测试。2020年4月，银

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银信财报字（2020）沪第 398 号《创新医疗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拟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与商誉相关

资产组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根据该资产评估报告，申请人在2015年6

月向五被申请人购买建华医院100%股权时，构成股权价值的商誉已经全部不存

在了，因此申请人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董事会和监事会，决议在2019年度计提

建华医院股权商誉减值人民币561,778,016.21元。至此，申请人向五被申请人收

购建华医院100%股权时形成的商誉已经完全不存在。 

申请人认为，申请人与五被申请人签署的《购买资产协议》及《补充协议》

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申请人在向五被申请人收购建华医院100%

股权时，对股权的价值采用了收益法的评估方法，因此在建华医院的净资产之外，

形成了建华医院的商誉价值，该商誉价值导致建华医院100%股权的价值远远高

于建华医院的净资产，占据了依据评估价确定的建华医院100%股权交易价款中

的绝大部分。然而，银信资产评估公司在做出银信评报字（2015）沪第532号报

告时，对商誉价值的确定主要依赖于建华医院原高管提供的营利数据预测，而该

营利数据由于是预测数据，能否实际实现有待证实，故申请人在与五被申请人签

订《购买资产协议》时也约定了业绩补偿条款和股权减值补偿条款，对于商誉价

值减损而产生的申请人损失约定由被申请人康瀚投资进行补偿。根据《发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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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资产协议》第5.2.2的约定，康瀚投资在业绩承诺未兑现的情况下，应当首先

以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不足部分再以现金进行补偿。而在

承诺期届满六个月内，申请人聘请各方一致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对目标股权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这其中，基于业

绩承诺的补偿是属于业绩补偿条款实现对赌承诺，而约定股权减值测试的原因就

是在业绩承诺期满后，以回头看的方式对收购时确定的商誉估值进行检验，并结

合已经完成的业绩补偿明确估值调整后补偿义务人的补偿责任。 

然而，在业绩承诺期内，被申请人康瀚投资指派的建华医院原管理层却隐瞒

了部分亏损，业绩承诺期满后，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在进行股权减值测试涉及

的商誉评估时，被申请人康瀚投资指派的建华医院原管理层继续隐瞒该事实，故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做出的银信财报字（2019）沪第 64号《创新医疗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拟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测试涉及的齐齐哈尔建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其评估结论因为缺乏真实的数据而没

有法律效力。实际上，根据银信财报字（2020）沪第 398 号评估报告，结合业

绩承诺期内建华医院的实际经营业绩来看，申请人在向五申请人收购建华医院

100%股权时形成的商誉价值实际并不存在，因此，被申请人康瀚投资作为补偿

义务人，除已补偿的股份外，就未补偿部分负有率先就扣除商誉价值后的建华医

院100%股权价值调整进行补偿的义务。 

在申请人向五被申请人收购建华医院100%股权时，除被申请人康瀚投资外，

被申请人杭州岚创、浦东科技、赋敦投资、建恒投资获取的股权对价也同样基于

建华医院股权价值中的商誉部分。因此，在建华医院股权价值中的商誉部分归零

后，如被申请人康瀚投资无法足额返还该部分的对价股份也无法进行现金补偿的，

则被申请人杭州岚创、浦东科技、赋敦投资、建恒投资基于不当得利也应当就康

瀚投资未补足部分的差额共同向申请人承担商誉对价股份的返还责任或现金补

偿责任。 

 

二、公司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尚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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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由于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公司暂时无法判断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

利润的影响。公司将根据该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仲裁申请书》。 

2、上海国际仲裁中心《FTZD202019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2015.6）

争议仲裁案受理通知》。 

 

特此公告。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 日 


